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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生醫系（簡稱本系）為加強醫學科學與工程原理之理論及實務之結

合、培養學生成為務實致用之專業管理人才、提升畢業後之職場就業

力與競爭力，依本校「專業實習」課程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 本系為推動學生暑期專題研究與校外企業實習，由本系系主任及學生

事務委員會召集人統籌相關事務。 

第三條  本系暑期專題研究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如下： 

(一) 本系規劃暑期專題研究與校外企業實習屬於非學期課程形態，實

習期間為大學部二、三年級暑假（每年七月至八月），至少參與

150小時，每日工作時數為 8小時。 

(二) 為暑期專題研究與校外企業實習規劃「暑期專題研究」、「企業實

習」等兩門課，各 2學分之選修課程。 

(三) 學生於修課期間若需請假，需向本系實習導師及實習機構主管辦

理請假程序。 

第四條  學生申請「企業實習」，實習機構須與本系簽訂實習合約書後，始得

依實習計畫實施。 

第五條  實習導師由本系專任（案）教師擔任，以專題研究指導教授優先，後

為導師或職涯導師。若修「暑期專題研究」學生者，實習導師與實習

機構主管皆由專題研究指導教授擔任。 

第六條  實習導師應於實習期間與學生及實習機構保持聯繫，並且實地訪查至

少 1次以上，藉以評估實習情形，並提供必要協助。 

第七條  暑期專題研究與校外企業實習機構應符合本系專業專長，暑期專題研

究單位為本系研究室、校外研究機構與財團法人，企業實習機構須為 

“職涯發展中心：專案校外實習網“之企業名單。 

第八條  學生實習期間不得從事危險性工作，並由實習導師不定期抽查及追蹤

實習狀況，協助解決學生適應問題，與學生家長聯絡，並檢討改進本

辦法。 

第九條  學生確認實習機構後，應繳交本校「實習機構報到確認單」與「學生



校外實習切結書」回傳本系，且仍受本校管理，並接受實習單位主管

指揮監督，遵守實習機構既定營運政策及工作規則，獎懲事宜由本系

實習導師決定及辦理。 

第十條  學生暑期實習與生活管理如遇情節重大情事，學生實習機構之所屬部

門應與本系實習導師聯繫，如有必要，得提前終止實習，並通知本校

及家長處理。相關實習之提前終止與考核原則為： 

(一) 因故中斷實習，則「暑期專題研究」、「企業實習」將以不予以認

定。 

(二) 實習成績考核評定由實習機構主管提供考核成績，本校「實習學

生評分表」佔實習總成績 70%，學生應於實習結束後開學兩周內

繳交「實習成果報告書」與「學生滿意度調查表」各乙份予本

系，並另送寄「實習成果報告書」乙份回實習單位供實習機構主

管參閱，且須參與本系安排之口頭報告與心得分享，其成績佔實

習總成績 30%。 

第十一條  學生實習申訴流程： 

(一) 學生因校外實習所受處分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者，  

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評議辦法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申訴。 

(二) 學生認為實習機構實習內容之管理措施或處理情形不當，致損害

其權益者，得向實習導師與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提出申訴。學生

事務委員會應邀請實習機構、實習學生及有關單位共同協商解

決，並將協商解決方案送請本校學生實習委員會備查。 

(三) 若實習機構違法致損害學生之權益，則由本系學生事務委員會及

有關單位共同依合約內容進行協調，並依據相關法律規定進行協

助。 

第十二條  上述所列各項條文若有未盡事宜，則由本系系主任及學生事務委員會

召集人視個別狀況，召開相關會議討論處理。 

第十三條  本實施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本校實習委員會核備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
